中南民族大学关于公务往来车辆接待票使用有关事项的通知

根据《中南民族大学机动车辆停车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对来我校执行公务进入校园的外来车辆，以公务“接待票”抵充车辆停车费。为规范“接待票”的使用管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根据“从严控制，按实发放”的原则，校内各单位自主填报《中南民族大学公务往来车辆接待票申请表》和《中南民族大学公务往来车辆接待票结账清单》，到保卫处办理有关领取手续。具体办理时间为每周四。

2、“接待票”每张5元，各单位按需购买，所需经费由保卫处汇总后上报财务处，由财务处从该单位相关经费中划扣，划扣经费归口到学校门禁车辆收费专项中。

3、各单位在使用“接待票”时，须在“接待票”正面加盖各单位公章方能使用。

4、“接待票”当日有效，停车时间不限，一张“接待票”限一车一次进出本校园，出门时交票放行。使用“接待票”进出校园的公务往来车辆不得在校园停车过夜，否则按湖北省物价局《关于中南民族大学校园对外来车辆停车收费的通知》的规定（鄂价工服规〔2014〕44号）收取停车费。

5、“接待票”只能用于执行公务往来的外来车辆，不得用于探亲访友的来校车辆。

6、同一车辆每月使用公务“接待票”进出校园一般不得超过5次，如有特殊情况须向保卫处书面说明。

7、学校各单位主办或承办的各类活动，由各主办或承办单位提前向保卫处提出申请，保卫处根据活动的实际情况，制作《临时车辆通行证》，活动期内有效。

特此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南民族大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9月19日
附件1：中南民族大学公务往来车辆接待票申请表

     2：中南民族大学公务往来车辆接待票结账清单

附件1：

中南民族大学公务往来车辆接待票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
	领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数量（张）
	
	合计金额（元）
	

	申请事由
	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保卫处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
	备注
	


注：“接待票”每张5元，本表仅作保卫处存档使用。

附件2：

中南民族大学公务往来车辆接待票结账清单

付款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开票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
	项  目
	金 额（元）
	备   注

	车辆接待票
	
	      张

	金额大写（人民币合计）
	      万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

	经费支出项目：

单位财务一支笔签字：


经手人：

